宜良县环境监察大队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时间：2019年9月16日16时12分至17时47分
地点：宜良县北古城镇北墩子村委会宋家营村                         
检查（勘察）人及执法证号： 肖靖532050 罗辉533074 记录人：  杨瑞   

工作单位：  宜良县环境监察大队                                        

被检查人（单位）名称：  宜良迪瑞塑网厂 法定代表人姓名：  吴宗祥  

现场负责人姓名： 吴宗祥 年龄： 44岁 
工作单位：   宜良迪瑞塑网厂    职务：  厂长  与本案关系： 现场负责人  

地址：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西洙村沟琴自然村71号    电话： 13759418410  

其他参加人姓名及工作单位（地址）：                                              

我们是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环境监察大队的行政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肖靖532050 罗辉533074），请过目确认。          。今天我们依法进行检查并了解有关情况，你应当配合调查，如实回答询问和提供材料，不得拒绝、阻碍、隐瞒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如果你认为我们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案，可以申请我们回避。                                 。

针对市长热线(编号为YNKM2019090900537055）投诉北古城镇北墩子村委会遮阴网厂气味扰民的投诉对宜良迪瑞塑网厂进行现场监察，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宜良迪瑞塑网厂位于宜良县北古城镇北墩子村委会宋家营村。该项目总投资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万元，总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共设置3条生产线，年产塑料经编制品100吨。建设内容为原料库、生产车间、成品车间、回收车间车库、办公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二、环保手续情况：2015年12月22日，该公司编制的《年产100吨塑料编制品建设项目》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2015年12月30日，取得宜良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年产100吨塑料编制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宜环保〔2015〕205号）的批复。
三、现场检查情况：1.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仅有三人在进行手工作业（打扣）；2.据现场负责人介绍，该厂厂内现堆存有约2000张安全网。
四、检查要求：

1.严格按照登记表要求做好污染物排放及厂区绿化、美化工作；
2.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做好固废收集处理工作。
                （以下空白）                                                     
现场负责人意见：                                                                                 
现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检查（勘察）人签名：                                          年    月    日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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